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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下午15:

00－12月13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1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730,57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02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30,353,4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8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24,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37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22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22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9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9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4,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9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3256％；弃权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1％。

2.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9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9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730,3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3%；

反对19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1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1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674％；反对19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73％；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552％。

2.4�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5�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同意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903％；反对180,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7�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8�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2�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3�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4�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6�向公司原A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8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 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2.17�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2.18�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2.19�募集资金管理及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2.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

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7、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8、审议通过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

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3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

反对18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104％； 反对18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8207％；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13、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变更注册资本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向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号）的核准，公司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206,872股，截至2018年8月13日，公司向募集资金认购

方发行的25,206,872股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该等新增

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8月24日， 公司总股本由1,251,961,668股变更为1,277,168,

540股，注册资本由1,251,961,668元变更为1,277,168,540元。

（2）、修订公司章程

因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的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同意公司相应修改原《公

司章程》中的内容。 具体修订内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51,961,668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77,168,540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251,961,668股，1,251,

961,668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277,168,540股，1,277,

168,54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无其他种类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730,3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

反对1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弃权1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侯冰洁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

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1月28日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公告了会议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

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18年

12月13日（星期四）14:3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12月13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15:00至2018年12月13日15: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股份730,35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1854%。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

票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7名，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224,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7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

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

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

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95,30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9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9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91,300股反对，4,0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9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3256%；弃权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1%。

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95,30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9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9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730,367,900股同意，195,900股反对，13,8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1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674%；反对19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73%；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552%。

4、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5、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903%；

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7、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8、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2、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3、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4、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6、向公司原A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80,600股反对，14,7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5531%；弃权1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66%。

17、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18、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19、募集资金管理及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

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

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八）审议通过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

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前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反对17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1,000股同意，181,2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7,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104%；反对18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8207%；弃权1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730,382,300股同意，179,900股反对，15,4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99.97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903％； 反对17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2409％； 弃权1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89％。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高田

经办律师签字：邹晓冬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018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09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18-101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刘连军先

生的通知，获悉刘连军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刘连军 是

245

2017年 12月 27

日

2018年12月

12日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27%

104 2018年3月9日 1.81%

合计 349 - - - 6.08%

二、股东股票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刘连军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57,433,0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44%，本次解除质押后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7,19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12.52%，占公司总股本的5.69%。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因美 公告编号：2018-097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因美集团”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贝因美集团有限

公司

是

48,000,

000

2018年12月

11日

2022年1月

10日

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13.72% 融资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贝因美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349,852,8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1%；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96,85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4.85%，占公司总股本的29.03%。

三、其他说明

贝因美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截至本公告日，贝因

美集团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

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752� � � � � �证券简称：隆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9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代码：300752；证券简称：隆

利科技）股票于2018年12月13日换手率与前5个交易日日均换手率比值超过30倍，且累计

换手率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

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3日

股票代码：601360� � �股票简称：三六零 编号：2018-049号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

TME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参股公司上市情况概述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Tencent� Music�

Entertainment� Group（以下简称“TME” ）于2018年12月12日（美国时间）在美国

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TME，发行价格为13美元/ADS（1ADS=2普通

股）。 TME挂牌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网

站查阅。

二、公司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通过香港子公司Qifei�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imited持有TME� 50,189,923股普通股，占其发行后普通股总数的1.53%。

TME挂牌上市不会对公司当期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上述股份的价值进行确认，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实际影响以审计报告结论为准。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2018-107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任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前任董事、

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刑

事拘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分别收到公司前任董

事长、总经理王承波家属提供的拉萨市公安局《拘留通知书》；收到拉萨市公安局关

于公司前任董事、 公司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刚的 《拘留通知

书》。 公司前任董事长、总经理王承波，公司前任董事、公司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12月10日被拉萨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正常，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3日


